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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112學年度學雜費調整
公開溝通說明會

主講人：韓教務⾧欽銓
112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1時00分



貳、調整理由
 由於本校連續20年（92-111學年度）未調漲學雜費，因此與其他公立大學相比實屬

偏低，為持續強化學生學習環境與品質，將調漲部份學雜費，並回饋於改善教學、
獎助學生…等，對校務之推動，將能有所助益。

排序 校名 工學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29,490 

2 國立中興大學 27,877 

3 國立海洋大學 27,810 

4 國立東華大學 27,790 

5 國立高雄大學 26,720 

6 國立臺北大學 26,540 

7 國立宜蘭大學 26,302 

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6,185 

9 國立聯合大學 26,000 

10 國立屏東大學 25,394 

11 國立金門大學 25,390 

12 國立嘉義大學 24,650 22,000 23,000 24,000 25,000 26,000 27,000 28,000 29,000 30,000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海洋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工學院



貳、調整理由

排序 校名 商學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25,600 

2 國立中興大學 24,215 
3 國立海洋大學 24,140 

4 國立東華大學 24,100 
5 國立高雄大學 23,320 
6 國立宜蘭大學 22,827 

7 國立屏東大學 22,794 
8 國立臺南大學 22,790 
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741 

10 國立聯合大學 22,600 
11 國立臺北大學 22,510 
12 國立金門大學 22,042 

13 國立嘉義大學 21,390 19,000 20,000 21,000 22,000 23,000 24,000 25,000 26,000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海洋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商學院

 由於本校連續20年（92-111學年度）未調漲學雜費，因此與其他公立大學相比實屬
偏低，為持續強化學生學習環境與品質，將調漲部份學雜費，並回饋於改善教學、
獎助學生…等，對校務之推動，將能有所助益。



貳、調整理由

排序 校名 文法學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25,210 
2 國立海洋大學 24,140 
3 國立中興大學 23,858 
4 國立東華大學 23,740 
5 國立高雄大學 23,320 
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397 
7 國立聯合大學 22,285 
8 國立臺北大學 22,170 
9 國立金門大學 22,042 

10 國立臺東大學 21,980 
11 國立臺南大學 21,840 
12 國立屏東大學 21,820 
13 國立嘉義大學 21,070 19,000 20,000 21,000 22,000 23,000 24,000 25,000 26,000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海洋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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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文法學院

 由於本校連續20年（92-111學年度）未調漲學雜費，因此與其他公立大學相比實屬
偏低，為持續強化學生學習環境與品質，將調漲部份學雜費，並回饋於改善教學、
獎助學生…等，對校務之推動，將能有所助益。



參、計算方式
 教育部於112年3月來函：112學年度大學學雜費收費基準調幅為0.53％ 。

 本校日間學士班92-111學年皆未調整學雜費，故依近年來物價上漲之幅度，
調整學雜費0.53％屬合理調幅。

 本校目前學雜費收費標準為工學院26,000元、商學院22,600元、文學院
22,285元，在國立大學中屬於偏低收費，如調漲0.53％奉准，112學年度
新生學雜費收費標準將為工學院26,137元、商學院22,719元、文學院
22,403元，即工學院、商學院及文學院，每生每學期分別增加137元、
119元及118元。

 111學年度全校學生人數約8,000人（含進修學士班），學雜費調漲0.53％
後，全年約可增加170萬元學雜費收入。



參、計算方式
國立聯合大學112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覽表(調幅0.53%)-學士班

理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管理學院
(不含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調幅後

學費 16,900 16,989 14,690 14,767 14,485 14,561 

增加金額 89 77 76 

雜費 9,100 9,148 7,910 7,951 7,800 7,841 

增加金額 48 41 41 

學雜費核計 26,000 26,137 22,600 22,719 22,285 22,403 

增加金額 137 119 118



參、計算方式
國立聯合大學112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覽表(調幅0.53%)-碩士班(含理工學院博士班)

理工學院(含博士班)
電機資訊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管理學院
(不含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調幅後

學雜費基數 12,180 12,244 12,180 12,244 12,180 12,244 

增加金額 64 64 64 

學分費 1,523 1,531 1,523 1,531 1,523 1,531 

增加金額 8 8 8 

合計 12,244+1,531*學分費 12,244+1,531*學分費 12,244+1,531*學分費



參、計算方式
國立聯合大學112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覽表(調幅0.53%)-進修學士班

理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管理學院
(不含資訊管理學系) 調幅後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調幅後

學分費 1,045 1,050 974 979 974 979 

增加金額 5 5 5 

合計 1,050*學分數 979*學分數 979*學分數



肆、審議指標
㇐、財務指標
二、助學指標
三、辦學綜合成效指標



肆、審議指標
㇐、財務指標檢視表

項 目

金額/比率

說明109年度
/108學年

110年度
/109學年

111年度
/110學年

109-111年
/108-110學年度平均

學雜費收入 329,805,385元 333,955,242元 334,099,367元 332,619,998元

自籌數 272,574,273元 256,840,979元 252,775,026元 260,730,093元近3年自籌數高於
學雜費收入
1.□符合
2.■不符合近3年學校自籌數與學雜費

收入平均差額 -57,231,112元 -77,114,263元 -81,324,341元 -71,889,905元

近3年現金餘絀比率 8.53% -4.31% -0.09% 1.37%

近3年現金餘絀比
率＜15%
1.■符合
2.□不符合



肆、審議指標
二、助學指標檢視表

項目
金 額/比率 說 明

111年度/110學年

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40,129,955 元 受補助人次：4,723 人次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12.06％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收入比率
≧5％
1.■符合
2.□不符合

學校助學金 33,659,880 元 受補助人次：3,908 人次

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
金比例 83.88 ％

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70％
1.■符合
2.□不符合
(如排除指定捐贈之獎學金支出，
請敘明金額為 元)



肆、審議指標
三、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No. 項 目 說 明

1
該㇐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值在23
以下

1.■符合

2.□不符合

(1) 日間學制生師比：20.38(d = a / c)
(2) 日間學制學生總數(a)：6,497.6。
(3) 專任師資數(b)：281人。
(4)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c)：

423(含兼任142)人。

2
近3年無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
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1.■符合

2.□不符合

3
近3年無違反「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

1.■符合

2.□不符合



伍、學校收支財務報表



自籌數與學雜費收入之差額表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09-111年度平均數

學雜費收入(1) 329,805,385 333,955,242 334,099,367 332,619,998 

自籌數(2) 272,574,273 256,840,979 252,775,026 260,730,093 

財務指標近3年學校自籌數與學
雜費收入平均差額(3)=(2)-(1) (57,231,112) (77,114,263) (81,324,341) (71,889,905)

學校自籌資本門支出(4) 34,224,896 205,923,906 224,071,937 154,740,246 

近3年學校自籌數與學雜費收入
平均差額(5)=(2)+(4)-(1) (23,006,216) 128,809,643 142,747,596 82,850,341 

單位:元

備註:
1.自籌數：「管理及總務費用、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三項支出，扣減
「政府補助收入」(本部經常門補助款)。
2.學校自籌資本門支出:主要係購置教學用設備、無形資產、遞延費用及第六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財務報表 109-111年度平均現金收支概況表(1)
項 目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現金收入 1,363,638,321

業務收入 1,264,843,429
業務外收入 89,809,782

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 1,354,653,211
加：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 28,308,849

應收款項淨減（淨增 -） 85,778
預收款項淨增（淨減 -） 28,223,071

加：其他影響現金流量之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 0
減：不影響現金流入之收入 19,323,739

兌換賸餘 2,633
處理資產賸餘 0
捐贈收入 16,268,020
其他 3,053,086

經常門現金支出 1,184,059,455
業務費用 1,313,878,673
業務外費用 37,038,800

業務費用及業務外費用總支出 1,350,917,473
加：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 645,237

應付款項淨減（淨增 -） (383,240)
預付款項淨增（淨減 -） 1,028,477

減：不產生垷金流出之支出 167,503,255
折舊及折耗 162,070,078
攤銷 4,811,820
兌換短絀 48,229
處理資產短絀 102,023
其他 471,105

經常門現金餘絀 179,578,866



財務報表 109-111年度平均現金收支概況表(2)

項 目 單位:新臺幣元
國庫撥款增置動產、無形資產現金收入 69,471,776

增加基金、公積 70,631,086
減：國庫撥款增置不動產現金收入 1,159,310

購置動產現金支出 105,428,258
機械及設備 69,051,406
交通及運輸設備 7,663,969
雜項設備 18,233,694
租賃資產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1,385,806
增加無形資產 5,335,714
增加遞延費用 3,757,669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143,622,384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占經常收入% 10.02%
國庫撥款增置不動產現金收入 1,159,310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125,131,683
土地 0
土地及改良物 688,000
房屋及建築 387,667
購建中固定資產 124,056,016

本年度現金餘絀 19,650,011



財務報表 109-111年度平均現金收支概況表(3)

現金餘絀比率計算：
單位:新臺幣元

現金收入 1,434,269,407

現金支出 1,414,619,396

現金餘絀 19,650,011

現金餘絀比率 1.37%



財務報表-111年度動態指標

單位:新臺幣元

現金收入 1,501,880,011

現金支出 1,503,295,266

現金餘絀 (1,415,255)

現金餘絀比率 -0.09%



學雜費使用情況

項目
金額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近三年平均

學雜費收入 329,805,385 333,955,242 334,099,367 332,619,998

主
要
支
出
情
形

用人費用 134,686,361 136,836,982 131,412,205 134,311,849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0,122,941 18,195,040 18,978,800 19,098,927

水、電、瓦斯費 31,197,362 27,489,369 30,503,022 29,729,918

教學單位年度經常門支出 41,329,563 41,543,226 36,901,863 39,924,884

行政單位經常門支出 93,631,705 95,473,553 110,119,461 99,741,573

購置教學儀器設備等固定資產 28,280,777 26,309,152 15,119,308 23,236,412

購置無形資產 1,378,985 3,512,189 930,000 1,940,391

小計 350,627,694 349,359,511 343,964,659 347,983,955



111年度各學院每生平均教學成本

111年度各學院（大學日間部）每生平均教學成本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全校 電機資訊學院 理工學院 管理學院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設計學院

教學成本( A)(註 1) 835,286,315 245,160,128 275,958,353 139,847,724 58,914,206 51,552,107 63,853,797

註冊學生人數（B）
(註 2) 6,350 2,073 2,034 1,139 391 322 391

每生單位成本（ C）
=（ A） /（ B） 131,541 118,263 135,673 122,781 150,676 160,100 163,309

*註*1：教學成本以教學訓輔、管理總務及學生公費及獎勵金（不含補助經費）等3項列計。
2：註冊學生人數以111 學年度第1學期定期統計報表學生人數（不含延修生）。



111年度各學院每生學雜費標準占平均每生教學成本比率

111年度各學院（大學日間部）每生學雜費標準占平均每生教學成本比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全校 電機資訊學院 理工學院 管理學院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設計學院

學雜費收入（A） 316,072,413 104,979,942 105,119,154 53,491,498 16,792,339 14,896,644 20,792,836

註冊學生人數（B） 6,350 2,073 2,034 1,139 391 322 391

每生平均學雜費（C）
=（A）/（B） 49,775 50,642 51,681 46,964 42,947 46,263 53,179

每生單位成本（D） 131,541 118,263 135,673 122,781 150,676 160,100 163,309

學雜費占每生單位成
本（E）=（C）/（D） 38% 43% 38% 38% 29% 29% 33%

*註*：註冊學生人數以111學年度第1學期定期統計報表學生人數（不含延修生）。



陸、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獎學金(1)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
學生數

優秀學生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前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第㇐、二名。
額度：3000~5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2,255,000 563

體育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
額度：5000~10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386,000 65

特殊教育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
獎學金：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在 80分以上，且品行
優良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補助金：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70分以上，未滿80
分，且品行優良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額度：5000~10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年㇐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594,000 43

績優社團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
額度：5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年㇐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15,000 3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獎學金(2)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
學生數

研究生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及額度：
碩士生：碩二起遴選甲種獎勵㇐名，獎學金新台幣貳萬元，
遴選㇠種獎勵㇐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
博士生：學業成績8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每學期
4.5個月，每人每月獎學金壹萬元。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829,000 35

外國學生獎學
金 獎學金

【僑生】
申請資格：
學士班：每學期至少修習16學分。
碩博士班：每學期至少修習8學分。
額度：前㇐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班排名11%至20%者，每人
每學期五千元、在該班排名6%至10%者，每人每學期六千
元、在該班排名前5%，每人每學期八千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外國學生】
申請資格及額度：
學士班：學業成績65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且至少
修習9 個學分。每學期4.5個月，每人每月獎學金6000元。
碩博士班：學業成績8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且至
少修習4個學分。每學期4.5個月，每人每月獎學金8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665,000 21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獎學金(3)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學生

數

新生入學
獎學金

獎學金

申請資格及額度：
學士班：依招生入學管道學測成績12級分以上及第㇐
名錄取本校學生等，分別獎勵㇐至四年全額學雜費。
碩士班：本校畢業生錄取任㇐國立優良大學、原畢業
總名次為
班級排名前5%~30%以內者或碩士入學考試正取順位
前20%者，分別獎勵㇐至三學期全額學雜費基數。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1,726,075 85

獎學金小計 6,470,075元
實 際 受 益 學 生 ：
815人

註：獎助學金總計、助學金小計應同於「助學指標檢視表」數字。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助學金(1)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學
生數

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 助學金

申請資格：學業成績60分以上、家庭年收入低於70 
萬元以下、利息所得合計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合計650萬元以下。
額度：5000~16500元。
實施期程：每學年㇐次。
審查機制：申請名單提報教育部審查。

2,338,500 176

清寒助學金 助學金
申請資格：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
額度：20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1,340,000 67

原住民清寒助學
金 助學金

申請資格：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操行成績80分以上。
額度：5000元。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事務處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40,000 8

弱勢學生生活助
學金 助學金

申請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
2.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收入戶學生或已申請核可為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
3.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額度：每月6000元，全年以核發8個月為上限。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每系推薦以補助學生㇐名為原則。

534,000 89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助學金(2)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學

生數

生活教育學習
助學金 助學金

申請資格：
1.前學期學業60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2.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優先錄用：
㇐、服務學習獎助生：選修本校服務學習(㇐)、服務學習(二
)正式學分課程之學生。
二、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弱勢學生。
(二)、經系主任、導師或學習單位簽署證明有特殊困難者，
得依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第㇐條第2項第2款第2目之規定，由
學校自行認列為符合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
三、符合申請資格且上㇐年度核准生活教育學習表現優良
之學生。
額度：每月5000元為上限，寒、暑假期間13500元為上限。
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審查機制：學生至校務系統登錄 提出申請經學習單位審查
錄用後送申請表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7,061,000 2,291

急難救助金 助學金

為協助家庭突遭變故之學生安心就學，減輕其經濟壓力，
救助需要協助之學生，並依救急不救窮之原則，幫助困難
者。
1.事故發生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2.救助金額五萬元以內核發。

530,000 18



助學計畫之學校各項助學措施-助學金(3)

項目 性質
(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學

生數

各類就學減免 助學金

1.申請資格：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原
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
殊境遇家庭(孫)子女、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
2.額度：依教育部標準逕予減免學雜費。
3.實施期程：每學期㇐次。
4.審查機制：依各類減免身分查驗相關證明文件。

21,816,380 1,259

助學金小計 33,659,880元 實 際 受 益
3,908人

獎助學金總計 40,129,955元

註：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收入比率12.06％（符合助學指標檢視表≧5%）



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目標值及查核機制規劃

項目 目標值 查核機制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2,400,000元 每年2月執行完畢

清寒助學金 1,600,000元 每年6月、12月執行完畢

原住民清寒助學金 50,000元 每年6月、12月執行完畢

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600,000元 每月撥款12月執行完畢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 7,500,000元 每月撥款12月執行完畢

急難救助金 600,000元 隨機辦理、經審查委員會議審議後撥款

各類就學減免 22,000,000元 每年1月、6月執行完畢



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1/2)

 請重點說明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單位助學措施情形，可包
括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之各項獎助學金、就學貸款與工讀機
會等、申請及受益學生數。
本校除了配合教育部辦理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弱勢助學
補助及學生急難救助金，減輕經濟弱勢學生籌措教育經費外，
校內常設獎助學金，有陳為忠校⾧獎學金獎助成績優異清寒
學生、竹正國老師紀念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清寒學子、紀念
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春石油化學專
業獎學金、苗栗縣儒耕慈善發展協會天使助學計畫資助家境
弱勢的學生減輕求學負擔及增加見習工讀機會等約3000人次。



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2/2)

 未來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之規劃
(㇐)未來以多項獎助學金協助學生就學與學習，並採用網路
通告方式，便利學生查詢與辦理，發揮濟貧扶弱之功能。
(二)除了於校務管理系統公告相關資訊外，並於校網頁、各
學系所公告及發送全校通知信加強宣導申請資訊。
(三)配合就學貸款臺灣銀行「線上申貸」身分認證作業，本
校建立Google表單登記方式，簡化申辦手續，節省同學與
家⾧舟車勞頓與往返的時間。
(四)加強宣導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概念，並請臺灣銀行各分行
加強審核。



柒、支用計畫
本校未來調漲學雜費所增加之收入，本於「取之學生，用之學生」原則，增收
經費將改善本校教學資源，並提供清寒學生更多獎助學金。

 提高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補助金額：經濟弱勢學生由每月補助6000元增加至
每月補助8000元，名額由每系1名，增加為2名。

 改善教室及教學設施：鑒於現有教務處控管教室內e化教學設施，係屬全校
性共同課程空間，使用頻率高，受損率大，且汰換或維修費用高，對學校負
擔頗重，希望能透過調漲學雜費增加的收入，部分經費用來支援本項用途。

 補助學生社團、舉辦大型活動等學生活動：目前學校給予學生社團活動經費
補助，囿於財務困難，且申請數量多，往往以縮減補助費用因應，也常令學
生不滿意，而且大型活動每學期亦限縮舉辦㇐或二場次，若能以調漲學雜費
增加收入支援，則可稍解此項問題。



問題討論與意見交流
請同學現場舉手

等待工作人員遞送麥克風並繳交發言單。



離開會場時，請記得您的隨身物品。


